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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鑑於禪宗《六祖壇經》思想在藝術與美學領域具重要之角色，而且禪宗《六

祖壇經》思想對藝術家與藝術教育者之審美精神性應具啟示作用，本文主要
針對《六祖壇經》思想中審美精神性之三層面進行探討，亦即在藝術主體性、
藝術智慧與美感境界等之意涵。本文之研究目的包括：（一）闡釋《壇經》
思想在藝術主體性之意涵；（二）闡釋《壇經》思想在藝術智慧之意涵；以
及（三）闡釋《壇經》思想在美感境界之意涵。本文之發現可歸納為以下三
方面：其一、審美精神性之生命存在主體：藝術主體性方面，包括：（一）
自性本具，觀心頓見；（二）本無一物，離見頓悟；（三）自性般若，含具
萬法；以及（四）三無本心，不取不捨等範疇。其二、生命存在之智慧：藝
術智慧方面包括：（一）菩提般若，智慧觀照；（二）不二法門，究極圓滿；
（三）轉識成智，定慧等持；以及（四）辯證超越，善巧方便等範疇。其三、
存在心靈之境界：美感境界方面包括：（一）般若三昧，無念境界；（二）
一行三昧，一相三昧；（三）圓明涅槃、無相實相；（四）相應真如、自性
三寶；以及（五）萬法心生，自性自度等範疇。在藝術創作與精神性全人藝
術教育中，禪學與禪修之概念已廣受重視，然而《六祖壇經》關於之藝術主
體、藝術智慧與美感境界，因其具高度之精神性，函有深刻之生命學問，人
生哲理與意識境界，仍有待吾人以此略論為基礎，而持續深入地探討、闡釋
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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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禪宗《六祖壇經》思想在藝術與美學領域具重要
之角色

 關於《六祖壇經》（全名《六祖法寶壇經》）思想之地
位與對藝術之影響，其為佛教般若思想之代表經典，其主
要闡發般若經典，包括《金剛般若經》與《文殊說般若
經》，亦整合其他各種經典，如維摩經、大涅槃經、菩薩
戒經、法華經、華嚴經、觀無量壽經、大乘本生心地觀經
（釋聖嚴，1991）。

 《六祖壇經》融合佛教各宗派之思想，也中國化之佛學思
想，自古以來即文人喜愛，而常為必讀之經典。其為禪宗
廣傳流布之肇始，其五家七宗，雖各具智慧方法形成不同
的禪風禪法，然率皆源自壇經思想。許兆理（1976）認為
慧能以後禪宗分為五派，雖各具手眼，然大抵不出慧能之
範圍，故慧能可謂承先啟後之人物。同時其與《論語》



 有共同特性：其一、二書均由門人編纂而成，以紀錄其師之嘉言懿行；
其二、二書之文字皆簡潔淺白；其三、二書皆注重人主智慧之啟發，
及展示聖賢境界。此壇經約二萬餘言，可謂為六祖之傳記（含出生、
聞道、出家、悟道、說法，以迄圓寂），而時人弟子之受學情形皆有
述及。

 《六祖壇經》思想影響南宗畫派或文人畫，文人書畫主要人生智慧的
表現，非僅僅只是視覺之表現，此反映東方藝術哲學與審美觀，日人
認為文人畫對新世紀將有重大之影響（朱良志，2017）。大寫意之蓬
勃發展乃因禪宗之催生，如梁楷的潑墨仙人圖、六祖對竹圖，傳為石
恪的二袒調心圖，元畫家方方壺的山水畫，乃至明代陳道復、徐渭之
大寫意等，後者受王陽明及其學生王龍溪心學之影響，此心學源自禪
學，心學主張「發明本心」「宇宙便是吾心」「心外無理」「心外無
義」皆與禪宗「識心見性」「本心生萬種法」相同；清八大山人之大
寫意乃反映《六祖壇經》「本心生萬種法」之觀念。西方藝術家視
《六祖壇經》為重要繪畫理論（陳傳席，2014）。心學與禪宗相互會
通、及激盪，並影響南北分宗觀點，尤其南宗繪畫（南畫、文人畫）。

 吾人欲了解現代與後現代藝術思想，及其受禪之哲學與美學啟發之議
題，則《六祖壇經》應為必須具備之學養，其在藝術創作思維、藝術
教育思想與美感素養上可謂具有歷久彌新之意義。



 二、禪宗《六祖壇經》思想對藝術家與藝術教育者之審美
精神性應具啟示作用

 《六祖壇經》思想顯示一種「生命存在心靈」，而此
「生命存在心靈」可顯示關於生命主體、智慧、境界與實
踐之品質，由此哲理與悟境，吾人可加以理解與闡釋，以
助於對美學與藝術領域之省思、應用與提昇。「生命存在
心靈」應可作為概念上之橋樑，以銜接與融通原在完成生
命圓滿與解脫之《壇經》顯示之「禪」的正見與正受，與
旨在思想及感情表現與心靈探索之「藝術」；同時會通主
在探索藝術、美與美感經驗之「美學」；進而會歸於藝術
與藝術教育之「審美精神性」。因此四者皆不離「生命、
存在、心靈」之主軸。而唐君毅（1986/2006a，1986/2006b）
認為「生命、存在、心靈」三者相互關聯，以其中之一即
可涵攝其他兩者，而益形豐富其意義。本文以「生命存在
心靈」一方面作為概念上之橋樑以外，亦認為「生命存在
心靈」可作為藝術、美學與審美精神性探討之共同基礎。



 《六祖壇經》思想中美學意義探討之重要性對於藝術家心理之
調適，精神性之發展，藝術智慧，審美精神性，藝術教育等皆
提供參考架構與理論基礎，有助於對藝術家主體性，美感境界，
以及其生活態度、鑑賞與創造等之啟發。

 關於《六祖壇經》之作者與禪法內容（如慧能或其門下之神會
所作，部分經文與作者關係）、各版本之內容（註1）等歷史考
據問題，歷來存在許多評論（註2）。此非本文研究之範圍，但
本文立基點乃依印順（1976）之論證與主張：其一、壇經決非
神會或神會門下所造；其二，神會門下補充了一部分，亦即壇
經傳宗。

 若就禪研究之三大課題：禪史（歷史、真偽之研究）、禪學
（禪宗道理、真理與精神）與參禪（實行之工夫、親證體會）
（華嚴關主，1976）而言，本文不作歷史而側重在禪學與參禪
層面之闡釋，尤其《六祖壇經》思想中與美學與審美精神性相
關之觀點，以便可提供藝術創作與藝術教育、美感教育等領域
學習者之省思與應用。



 根據 Campbell（2003），審美精神性係指「自己核心中之
強度精神性」，以及「內在自己」與「藝術創作及教學哲
學」間所發展之關聯感。而本文對藝術智慧之界定包括藝
術之品質思考與形成品質之認知能力（ Eisner, 2002; 劉豐
榮，2004a, 2004b）、以及審美精神性之素養，且應用與展
現於藝術、生活與人生中之創造性問題解決、淨化與美化
心靈、提昇精神層次，終極上趨向生命之圓滿（劉豐榮，
2011）。故審美精神性涉及主體或主體性、人生與藝術之
智慧；以及生活與藝術實踐中之美感境界。

 本文主要針對《六祖壇經》思想中審美精神性之三層面進
行探討，亦即在藝術主體性、藝術智慧與美感境界等之意
涵。





 二、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動機，本文之研究目的包括：

 （一）闡釋《壇經》思想在藝術主體性之意涵。

 （二）闡釋《壇經》思想在藝術智慧之意涵。

 （三）闡釋《壇經》思想在美感境界之意涵。



貳、本文
 一、生命存在之主體：藝術主體
 （一）自性本具，觀心頓見
 1. 自性本具：《六祖壇經》思想主要源自《金剛經》之般若思想與悟
境，《六祖壇經》之精神核心乃在頓悟自性，且此自性或本體、本心
作為一切法之根源，形成禪宗之知見、修證與行願法門。五祖弘忍為
慧能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時，慧能言下大悟，一
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啟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
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
（行由品第一）。五祖又言：「昔達摩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
傳此衣以為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
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行由品第一），由五祖所言可見保
任此清淨心體之重要性。

 經由直指人心之傳心而頓悟自性、或於經教中能自悟自解，皆可頓超，
而直入本心，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此乃契悟了根本智、自然智、
無師智。太虛（1990/原著日期不詳）認為具根本智，由此繼續學習後
得智與加行智，即能達究竟之圓滿。



 2. 觀心頓見：可透過觀心，頓見真如本性而破迷開悟，豁
然開朗。如慧能所云：「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
眾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
性。」「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
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
「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以將
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
（般若品第二）

 根本智經常現前，即如如佛，與佛無異，亦即純粹而無染
之圓滿覺性自然呈現。故慧能云：「菩提自性，本來清淨，
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行由品第一），且宜專注正
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如「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般
若品第二）



 吾人藉物自身與睿智的直覺，可更清楚地了解自性或真如，
與自性般若之功能，亦即由觀照般若而自見實相般若，亦
即禪宗所謂之「如珠吐光，還照珠體」。此自觀自在之般
若觀照，亦即明覺之自照，此亦如牟宗三（1990/2004 ）
所言之純從明覺而發，亦即還歸於明覺，而與明覺為一。

 自性或真如本性為真諦，不同於俗諦，俗諦即科學的、常
識的、主客對立的關係；真諦即起越主客對立，運用（睿
智的）直覺把握認知的對象，不需要Kant所言感性直覺之
形式（時間、空間）、理性認識之範疇或概念，就能了解
其真相，此即真諦或第一義諦（吳汝鈞，2013）。



 真如自性乃終極之真理，與積極意義的「物自身（thing-in-

itself）」概念有相通之處。物自身乃非感官所能接觸、認知機
能所能達到的「物自身（thing-in-itself）」，而須透過睿智直覺
（the intellectual intuition ）方能認識。Kant由知識論而言物自身，
此雖由「睿智的直覺」可以了解，但唯上帝才具有此睿智的直
覺，此Kant所言為消極意義之物自身。然而牟宗三所言則為積
極意義之物自身，睿智直覺乃人可培養之認識功能，在完全無
分別之情況下可以瞭解此物自身，物自身乃涉及終極真理。牟
宗三認為佛家（真如自性/佛性）之般若，道家（道心）之玄智，
儒家（明體/良知）之明覺即為睿智的直覺，此直覺不把物自身
當成對象，而是以一種超越主客關係，即以一種直接的、垂直
的與立體的方式，而非橫向的、平面的方式來了解它。在無限
心或般若之明照上，一物只是如如，無時間性與空間性，亦無
生滅相，它有限而同時即具無限性之意義（牟宗三，1990/2004 ，
1977/2011a ，1977/2011b ；吳汝鈞，2013）。



 （二）本無一物，離見頓悟
 1. 本無一物
 當五祖希望門人以偈表達自己悟境時，神秀呈偈為：「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五祖未認可其見性而言：
「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
提，了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
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
之心，即是真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慧能後呈一
偈為：「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行由品第一）

 此「本來無一物」為明心見性之境界。淨空（2011）指出六祖偈中
「本來無一物」一句，也就成了而後開東山法門接上上根人的頓教宗
旨；這一句的確是大乘了義圓頓教的總綱領。佛法於「本來無一物」
上，建立四諦、菩提、般若、六度諸法，是四諦、菩提等諸法「本來
無一物」也，於是諸法中執取便錯了。世間法又何嘗不是於本來無一
物上，建立生死流轉、六道輪迴、一切因果，是生死六道等法「本來
無一物」也。人生宇宙的體、相、作用的真實相，就是所謂諸法實相，
「本來無一物」。怎麼證得？佛教人不住塵境而生的清淨心便是。



 2. 離見頓悟
 為了解《壇經》頓悟與契入自性之重要性，可就慧能與其弟子
神會禪法加以比較。慧能強調頓悟與離見，而超越語言文字，
神會雖亦強調頓悟，但仍運用語言文字，不離知解義理，而透
過文字之詮釋與分析。六祖似乎在提醒神會，不能分心於語言
文字而停滯於知解，亦即修學宜言下當時頓自性，契入心體，
以免知解與文字影響吾人充分體現自性境界，或淡化其正受
（正確的感受與真實的受用），同時弱化其自性境界及其功能
之發揮。此由慧能對神會之啟發可見：

 「一日。師告眾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
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
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
也只成箇知解宗徒。」 （頓見品第八）神會的悟性很高，但他還
是免不了落在知解上，故六祖責備他說：「你將來若是有一把茆草蓋
頭，你也不過是成就一個知解宗徒而已」。「茅草蓋頭」，就是將來
自己有一個立足處，有一個茅篷可住。這句話完全是呵斥責備他的話。
但是，禪宗往往以呵斥的話做為印可。所以，看起來是六祖責備，實
際上是同意神會的見地沒有錯誤（淨空，2011） 。



 根據牟宗三（1977/2011b），頓悟有兩方式：其一、
慧能以及其後之正宗禪法，乃超脫了看心、看淨、不
動之類的方便，直下于語默動靜之間而平正地亦即詭
譎地出之以無念無相無住之心，這就是佛了。其二、
大致為神會（慧能弟子）之精神，亦是超脫了看心、
看淨、不動之類的方便直下超越地頓悟真心，見性成
佛，但似猶有一超越的分解在。



 （三）自性般若，含具萬法

 1. 自性般若：自性般若乃含具萬法之清淨心念，般
若真智本自清淨，其有念無念不二，正念非斷，不
斷百思想，故不落為斷滅或頑空，且此斷滅乃對無
念之誤解，故清淨自性隨時都在，時時自覺；時時
在正念中，有念與無念乃不二的，有念即無念，無
念即有念，有念則可起用，能生萬法，以自度度人；
無念即見自性乃清淨無染之無念心體，此本覺原本
就不生滅、本無動搖，而非壓制使不生滅、不動搖。
故《六祖壇經》中云：「有僧舉臥輪禪師偈曰：臥
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
長。」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
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機緣品第七）



 2. 含具萬法：根據牟宗三（1977/2011a），《六祖壇經》之思想乃
「性具圓教」而非「性起別教」（註3），禪宗到六祖慧能捨《楞伽
經》傳心，而重《般若經》依此經（《金剛經》），之「應無所住而
生其心」而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似乎與性起同類，亦是「唯真心」。然而仔細考察之，則知「自性」
即每個人自己之真性，「本來無一物」之空寂性，此乃將實相般若以
及中論觀法所見之性空實相直接收于自己身上來，而存在地實踐地亦
即頓悟地就「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言者。此時不是悟「緣起性空」，
而是悟自己的本性、真性。此性是無所謂生不生起不起的。「自性生
萬法」亦云「含具萬法」。因真正實際地生起萬法者是心，並不是性。
而心是幻妄心，緣識心。依本性起現無所住的般若清淨心，不于諸境
生念，此亦曰「自性般若」，但這卻不是「真心即性」之生起般若智
用，此「自性般若」即般若清淨心，由「無念」而見者。此智心含具
萬法，以「不斷百思想」。



 自性乃真如本性，與《大乘起信論》之本覺相同，此乃
清淨無染之佛性，亦即「本覺本有，不覺本無」。印順
（2003）指出覺性是本來如此的，雖從來不與妄染相應，
但離念的心體要離虛妄亂識，無分別相應心才能顯發。

 然而本覺可能因一念無明而生三細（業相、轉相、現相）
後即有阿賴耶識之層次，阿賴耶識其中已有主（轉相）
客（現相）之相對，而其清淨無染覺性即有因一念無明
形成之一絲業習，故雖本淨而未全淨。此種由本覺之變
化或轉化，牟宗三（1990/2004）視為知體明覺（筆者按：
相當於般若、睿智直覺）之自我「嵌陷」，認知我（筆
者按：相當於轉相、能見相、見分）是由自我嵌陷之一
執而成者，這一執，成為單純的平板的認知心。吳汝鈞
（2008 ， 2013）則認為此為睿智直覺之自我「屈折」，
由睿智直覺自我屈折而成知性、感性。睿智直覺是理解
普遍的東西，那就是本質、本體、物自身；知性、感性
是用於認識機能來瞭解事物的經驗性、特殊性。



 《壇經》關於自性之意義雖主要專指清淨之真如本性，
但有時亦函有真如本性與阿賴耶兩者之成分，阿賴耶
應指本覺已進入三細，已有主客相待心態，此雖源於
本覺，但為嵌陷或屈折後之用，故已非全然本覺之清
淨本體。羅時憲（1976）由唯識學分析《壇經》，並
指出《壇經》中言「自性」甚多，有處或稱「本性」，
或略稱「性」；有「自性」之文句共55條，且其綜結
為：其一，多攬真如、阿賴耶識二者而言，間亦有偏
指真如或阿賴耶識；其二，「本性」一語多指真如法
性，有時亦指阿賴耶識；其三，單言「性」字亦多指
真如法性，有時指阿賴耶識；其四，自性一名得總攬
體用，亦得偏指體或用，本性及性二名惟偏指體，或
偏指用，不同時兼指。



 （四）三無本心，不取不捨
 1 . 三無本心：三無為《六祖壇經》思想之總綱無念、無相與無住，故
慧能云：「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
本。」（定慧品第四），依慧能之定義，無念者，於念而離念。無相
者，於相而離相。無住者，念念不住。

 「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
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
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
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外
離一切相。名為無相。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為體。」
「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
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卻。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是為大錯。」
（定慧品第四）

 三無法門不僅為修行之有為途徑，更直接地顯示自性乃原本即無念、
無相、無住之心靈狀態。此具定慧一體之生命力，呈顯無染覺性與靈
活之能動性。而絕非斷滅、頑空之無念，亦非滅絕、死寂之無相，且
不住著而黏滯於任何心法、色法上，包括五蘊十八界，超越理性認識
之範疇、感性認識之形式等之識心或不相應法，遠離二法或二元概念
如空有、善惡、淨垢、聖凡、靜動…等。



 無念之定義除於念而「離念」外，亦函有「無」掉二邊或
二相之作用，與「念」之專注於真如或自性之作用，此更
有助於在實踐中掃蕩邊見，不受分別妄識之念所影響，而
能時時見性，發揮真如本心之功能，起分別諸法相之用而
不離第一義之本體，動靜皆定。如慧能所言「只緣口說見
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
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
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為宗。」 「無者。無二相。無
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
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
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即壞。善知識。真如
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
故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定慧品第
四）



 自性之空而覺、虛而靈之屬性，雖是空（或無、虛）
而能靈活地產生生命純粹力動之作用。此可由吳汝鈞
（2005，2008）所提出之「純粹力動現象學」得到更
深入之理解；吳汝鈞（2008）主張「純粹力動」作為
真理來說是純形式的，沒有體性（substantiality）、質
體性（entitativity）它是一種力、一種原創的、無矢向
的純粹動感，既不是實體主義的絕對有，亦不是非實
體主義的絕對無，同時超越兩者之可能流弊（如滯礙
性、常住性與虛脫狀態、虛無主義），純粹力動較接
近禪宗的無：無一物，無念、無相、無住、不思善不
思惡（如六祖所言），它直接下貫在生命存在中而成
睿智的直覺，也較接近禪的靈動機巧的無的主體性，
此乃力、先在於存有的力動，存在需以它為根基而得
成就。



 2. 不取不捨：在無住之任運施為中能「無所住而生其心」，
其不取不捨、游戲三昧之主體性乃超越而無住於相對二元
概念，依吳汝鈞（1993）所指出的：《般若波羅蜜經》云：
「於諸法中無取無捨，乃至涅槃亦無取捨。」

 一切現象唯心所現，唯識所變，諸相（如動靜）乃由識而
生，分別取捨之作用而形成其意義與境界，若無第六意識
之分別與第七意識之執著，則能洞見到物如，或一切皆如
之實相，或觀見空假中之真理，如經中言： 「時有風吹
幡動。一僧云。風動；一僧云。幡動。議論不已。能進曰：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行由品第一）若於
此心未動，念未生處，回復本覺，則心中三細相自然空寂，
亦即回歸業相、轉相（主體）與現相（客體）未萌生時，
在般若智照下，心空無住且無取無捨，融通主客之不一不
異且相待相成，諍論自然平息。



 超越一切之清淨本心：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亦為本無一物，
顯現諸法實相之心靈原本狀態：《壇經》將真如內在化為自性，
如吳汝鈞（1993）指出的「不取不捨的主體或主體性」，吳汝
鈞認為：基於此不取不捨之主體亦即為「無之主體性」，且具
體顯示為其三無（無念、無相、無住）法門。不取不捨之主體
或主體性乃游戲三昧之主體性，此乃慧能綜合了般若文獻的不
取不捨與《大般涅槃經》的佛性思想而建立起來的，此主體性
即南宗禪或《壇經》思想的特質，慧能的自性便是這種主體性，
此為佛教其他派系（包括北宗禪在內）所沒有的。易言之，唯
南宗禪，尤其《壇經》把般若智慧的不取不捨的妙用依附到佛
性，或積極發揚佛性不取不捨的妙用，而且《壇經》中用「自
性」多於「佛性」意即「自性」更有自覺涵義，更能顯示成佛
潛能之內在性。「真理（真如）與主體性（自性）是同一（吳
汝鈞，1993，頁42）」此乃真如、如來藏或本質乃無始以來即
內在於自心，而非從外得，自淨其心中妄念，反觀原本無念、
無相、無住之本心即可證知。



 心與性是一，而有而有主客觀說的分際不同。般若智不只
是如空宗或般若經所表現的只是在「不捨不著」的作用上
見，且亦被收于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上，而為一有所依止的
實體性的般若，此勉強權說的有實體性意味的自性清淨心
（真常心）亦就是眾生的如來藏性 –佛性。然如來藏性雖
即具有靈知性或覺性，而靈知性或覺性之所以為靈知性或
覺性，必在「無念、無相、無住」之妙用上見，此即主觀
說的般若。其若收于如來藏性上說，即是自性般若，此是
客觀說的般若（牟宗三，1977/2011b）。易言之，主觀說
的般若乃由妙用見真心（真如心之本體或主體），客觀說
的般若則就如來藏性或空寂性而言。

 明心見性即達生命存在之最高主體性，啟示藝術主體性可
能達到之精神高度。終極之藝術主體精神性，既超越二元
相對性，也能超越地統整、統攝、與調節身心各層面，而
展現自主與自由之生命存在主體與高度般若智慧。

 關於前述生命存在主體：藝術主體性，玆以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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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生命存在主體：藝術主體性之意涵



 二、生命存在之智慧：藝術智慧
 （一）菩提般若，智慧觀照
 1. 菩提般若：本自具足，平等無別，只緣迷悟不同，慧能曰：
「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
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
不同。所以有愚有智。」

 對般若了悟且依般若而行，正信本性與佛無二無別，又曰：
「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
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
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般若品第二）

 摩訶般若，廣大如虛空，超越一切特定品質、二邊、二元性，
真空妙有「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
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瞋
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剎土。盡同虛空。
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

 不著有不著空「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
坐。即著無記空。」 （般若品第二）



 般若智慧具涵蓋性、普遍性、明覺性、一即一切、自由自在、
無黏滯染著。 「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
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
若。」

 2. 智慧觀照：般若智慧乃源自自性，真如心觀則見萬法本質之
真如，且一切融於真如： 「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
外入。莫錯用意。名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

 真如性之般若智慧觀照、不取不捨，當下反觀自照，即能見性
成佛「用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
成佛道。」（般若品第二）

 時時處處皆呈現般若智慧「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
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般若品第二）

 由般若智慧因病予藥，無念無憶無著，真如性觀照萬法而不取
捨、無染著。 「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
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
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真如性。以觀照。
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 （般若品第二）



 般若智慧自心本有，聞經自悟，自我觀照，不假文字，不執外
修，常起正見。 「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
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
字。 」 「若聞悟頓教。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
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 （般若品第二）

 佛法由自性生起且由自心領悟「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
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
假外求。」（般若品第二）

 在般若觀照上，一物只是如如，無時間性與空間性，亦無
生滅相，它有限而同時即具無限性之意義（牟宗三，
1990/2004 ， 1977/2011a ，1977/2011b）。不僅見物之表象
也能見其實相。



 （二）不二法門，究極圓滿
 1. 不二法門：由不思善，不思惡之二邊超越心態，可體悟自己
之本來面目，亦即離二元（如善惡、垢淨等）相對思維慣性而
直接領悟絕對真心，由此洞見而肯決自心本性。慧能為惠明說
法而云：「汝既為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
說。」良久謂明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哪個是明
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行由品第一）亦即不住於
善與惡的思想或觀念，那個是惠明上座你自己的本來面目呢？
惠明聽到此言後當下大悟。當超越這一切相對性善惡時，而反
觀自心，即可當下體悟離識的本心亦即生命的原態。

 易言之，惠能在此傳心過程中使惠明離二邊，也破見思二惑，
尤其破見惑（身見、邊見、見取見、戒禁取見、邪見）中之邊
見，不再執著善、惡一邊；且待惠明屏息諸緣，未生一念時，
思惑（貪、瞋、痴、慢、疑）之情緒已平息，時惠能為惠明啟
悟，才易領悟。其後惠明又問：「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
意否？」惠能言已説即非秘密了，若能返照秘密就在你那邊
（自心中呈現）；惠明言：「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
知。」，亦即對自性之體驗唯己能覺受與親證，實非語言文字
所能形容。



 （印）宗（法師）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慧能曰：
「指授即無，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
定解脫。」 （慧）能謂曰： 「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
不二之法。」（行由品第一）

 慧能曰：「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
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
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
無二之性。即是佛性。

 」 （行由品第一）

 2. 究極圓滿
 《壇經》思想涵蓋不二法門，如「眾生即佛」「煩惱即菩提」等。如
慧能曰： 「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
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善知識，摩訶
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皆
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
變三毒為戒定慧。」（般若品第二）



 超越二元相對，不著二邊，一也不立，此即中觀或「不二」
與「即」之智慧觀照方式，二元對立現象乃相待而生，皆
緣起性空，歸於畢竟空，「不二」可謂契合圓說或圓教，
而成就圓善。

 「眾生即佛」乃因眾生本覺與佛無異，此可徵諸《大乘起
信論》 （受禪宗、天臺與賢首各家推重）之主張：大乘
起信論是信得以眾生心為本的法門，大乘即眾生心，信是
信自己的心，證也是證這個心，以實現自心之清淨與完滿
的自在（印順，1951/1972/1976）。

 「煩惱即菩提」意指由煩惱的感受之中可看到覺性之存在，
且此覺性並不會受到污染，而一直是圓滿自足的存在。



 根據牟宗三（1985/1996/2010），德福一致是教之極致之
關節，要想達到德福一致，必先確立無限智心，無限智心
而至圓教始可真能使德福一致，朗然在目。圓教即是使德
福一致真實可能之究極圓滿之教，圓教成就圓善。依天臺
宗，成立圓教所依據之基本原則即是由「即」字所示者，
如「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等才是圓說。若分解
地說則非圓說，如分解地說「斷煩惱證菩提」，或「迷即
煩惱，悟即菩提」，或「本無煩惱，元是菩提」皆非圓說。
依知禮所言，「即」意乃非二物相合，非背面翻轉，直需
當體全是。前述論「即」之本義即是詭譎的「即」，非分
解的「即」，煩惱與菩提、生死與涅槃等，總之，即為無
明與法性。無明與法性若是異體，則雖依而不即，猶各自
住，這是（佛法之）別教。若是同體（同一事體），依而
復即，純依他住，並無自住，方是圓教。無明即煩惱心，
即一切法。法性即法之性。一切法無自性，以空為性，故
法之性即是空。無明無住處，無住則無本，故必即于空，
即「即于法性」



 （三）轉識成智，定慧等持
 1. 轉識成智
 轉八識為四智，亦即將前五識、第六意識、第七意識、與第
八意識分別轉為成所作智、妙觀察智、平等性智、與大圓鏡
智性等。慧能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
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
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機緣
品第七）

 「大圓鏡智性清淨」，阿賴耶識轉為大圓鏡智時，這個時候
是自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轉第七末那識為平等性。
末那識的性質是執著，所謂人我執與法我執。只要有這兩種
執著，這就是我們的真心有病，因為「我」確實是了不可得。
我相，是第七末那識執著第八識的見分一分，所現的一個假
相。只要把我執打破，能破人我執、破法我執，第七識就轉
成平等性，也就是轉成無漏。此時即能與一切眾生平等，以
大慈悲心隨順一切眾生（淨空，2011）。



 「妙觀察智見非功」，妙觀察是第六意識，第六意識的作
用是分別，如果它分別一切法而不執著，沒有妄念，能在
分別中得到自在，這就是妙觀察智。「成所作智同圓鏡」
為前五識。「成」是成就，「作」就是成辦一切的事用，
前五識轉成智之後，都叫做成所作。成所作為之所以同大
圓鏡智乃因它是果地上轉。成所作智正是根本智之後的後
得智；大圓鏡智是根本智，成所作智是後得智（淨空，
2011）。

 「五八六七果因轉」，此指轉識的次第，前五識、第八識
是果地上轉，最著重的是第六識、第七識，因為其在因地
上轉。六根接觸六塵境界不分別、不執著，此即為轉識成
智的最初方便。「但用名言無實性」，不要被經的言語文
字所轉，懂得這個名詞，還要離開這個名字相。「若於轉
處不留情」，一悟悟至極處，不再退轉，此即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雖然繁興，亦即染境多、境緣非常
複雜，但並沒有動念。心永遠是在大定當中，不為外境所
惑（淨空，2011）。



 若有轉識成智之智慧，則藝術家與藝術教育家首先將能區
別「識」與「智」之差別，自我覺察「識」與「智」之作
用，以「智」為主宰，調節、修正，且善加運用「識」之
工具或作用；

 其次，平時能不斷對「意識」之哲學與科學進行探討，以
了解藝術心理與精神性之深義，並將此探討所得之認識與
體驗，應用於藝術與藝術教育思維中，增進藝術內容與表
現意義之深度，與表現意境之高度，提昇藝術家與藝術教
育家主體之精神性與智慧。

 其三，藝術家與藝術教育家在探討相關理論與實務中，能
區別「識」與「智」在該理論或實務中兩者之成分或比重，
以及兩者互動之關係。



 2. 定慧等持

 猶如前不二法門中所引，（印）宗（法師）問曰：「黃梅付囑。
如何指授。」慧能曰：「指授即無，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
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慧）能謂曰： 「為是二
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行由品第一）唯論見性，
因只要見性即入不二法門，即能定慧等持。

 慧能主張定慧合一，使兩者匯歸一心之圓明境界，而能發揮力
動作用：「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
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
「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
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
是。」（定慧品第四）

 「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
在。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定慧品第
四）



 慧能對「禪之定」賦予重要詮釋，使有別於有出有入
之「禪定」使能更有智慧地、離相且不亂地保任定境，
而此關鏈乃在喚醒對自性本定之確認，而能無處不定，
且以經證成之：「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著
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
只為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
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經云。我本
性元自清淨。」此不僅定慧等持定修法，亦可由此成
就生命之圓滿「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
自成佛道。」（坐禪品第五）



 除盡心垢後，淨相亦不能染著，否則被淨所縛，亦障自性
之光明：故云：「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卻生淨妄。妄無
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卻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
見者。障自本性。卻被淨縛。」（坐禪品第五）

 為求自心如如不動，般若智慧現前而起用，則對善惡、垢
淨皆不宜分別取相：「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
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
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若著心著淨。
卻障道也。」（坐禪品第五）

 慧能對坐禪之創造性定義，使坐禪能運用於任何動靜之情
境，而時時皆能處於大定：「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
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坐禪品第五）



 「定慧等持，雙修是正」以定慧等持為正行

 說一切法不離自性：「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
名為相說。」（頓漸品第八）。

 不僅不離體說法，成就一切行願時亦應不離自性心體

 「若覓真不動，動上有不動，不動是不動，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第一義不動」（付囑品第十）

 當體悟而確認此「動上有不動」之如如不動的生命主體，
且在此生命主體之覺性中能興起「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之真情，度化有緣眾生。

 因最高主體精神性統攝心理或表層意識之情緒與情感，而
能調適自如，隨時有定慧之正受。同時能在藝術實踐過程
中動靜自如，安祥自在，如Kant所言「和諧的遊戲」之美
感。藝術活動中自由自主，具定靜之美感覺受。



 （四）辯證超越，善巧方便
 1. 辯證超越：依《六祖壇經》，在行願度化時，宜很智慧地以
辯證超越方式且契合機緣，引發領悟第一義諦，亦即須透過善
巧方便，使其離邊見，超越二元相對之唯心辯證法亦為有效之
方便。蕭春溥（1976）認為在體會咐囑品中之方法論時，一方
面在離言絕道，另方面又要共人言語，將了解何以必須用「來
去相因」之方法，才能成「中道義」。故有人認為禪宗方法之
理路，乃一「辯證的遮撥發展」。

 2. 善巧方便：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
因材施教之方便法外，亦強調教育人、時、地之適當性，倘機
緣不契則寧可默然而無諍，故六祖言「若言下相應，即共論佛
義，若實不相應，合掌令歡喜，此宗本無諍，諍即失道意，執
逆諍法門，自性入生死。」（付囑品第十）

 對於二元對立之理事皆能以般若智慧觀照，且運用根本智與後
得智以辯證超越方式加以澄清與提昇理解層次，且契合機緣以
藝術活動或藝術教育自度度人。

 關於前述生命存在之智慧：藝術智慧，玆以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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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生命存在之智慧：藝術智慧



三、存在心靈之境界：美感境界

 （一）般若三昧，無念境界

 1. 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般若正定或般若正受，此可透
過般若行，契悟實相般若，即得見性，而入甚深法界，
呈現境界般若。如慧能所云：「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
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
（般若品第二）

 生命圓滿之境界可透過般若觀照、明心見性而達到。故
慧能曰：「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
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般若品第二）

 生命解脫之光明心靈境界以及於十八界自由無礙之無念行
乃來自般若觀照與識心達本。如慧能所云：「善知識。智
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
（般若品第二）



 2. 無念境界：般若三昧即在般若智觀照下呈現之無念清淨
境界，而般若智本身亦即為無念之清淨心，同時動靜皆然，
運用自如，自由自在。慧能云：「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
昧。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
染著。是為無念。用即遍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
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
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
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悟無念法者。萬
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
位。」（般若品第二）



 （二）一行三昧，一相三昧

 1. 一行三昧：直心而行，不著相，即在清涼道場或淨土。
亦即慧能所言：「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
直心是也。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迷人
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
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卻是障道因緣。」（定慧品第四）

 2. 一相三昧：「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
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
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
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
此名一行三昧。」（付囑品第十）亦即在境界相裡不執著、
不住相，憎愛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純一不動心，安閒恬
靜，成就真實的淨土（淨空，2011）。



 三昧正受：前述一相三昧、一行三昧之心態與美感態度相
通，其不念利益成壞即如同Kant之無利害關心
（disinterested），其不生憎愛即與美感距離相似，且其
「安閒恬靜，虛融澹泊」之平常心，「一切處行住坐臥，
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與牟宗三主張之「真善
美合一」之最高圓滿境界（牟宗三， 2019a ， 2019b）相
契合。

 且由此正受即能在生活或創作中，虛而靈，空而覺之意境。
同時在般若真智或睿智的直覺觀照下，呈現般若三昧之安
祥覺受。



 （三）圓明涅槃、無相實相
 1. 圓明涅槃
 透過無相原則，即相而離相（文字、語言、心緣），由超
越一切境相，達無相之實相，且以平等心，消解二元性，
在不二智慧中，得心靈之自由自在，而達真常寂滅樂之涅
槃境界。

 「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為
斷，…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法，以及蘊中我，外現眾色
像，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
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
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
相如是」（機緣品第七）

 此涅槃真樂境界實為自性淨土，亦即由「妄心情識之樂」，
達「真淨無為之樂（高峰禪師語）」，顯現無相之實相境
界，亦即最高美感境界現前，所謂「心淨則土淨」，故能
「隨所住處恆安樂」。



 2. 無相實相
 關於無相之實相境界，有其美學上之深義，根據牟宗三
（2019），無相原則正可用以闡釋Kant美學之「無目的之合目
的性」中「合目的性」，且可深化其意義。無相原則涉及且會
通於佛家之「平等心」、儒家孔子所謂之「無適無莫」，道家
老子之「素樸」（見素抱樸）。使人舒服愉悅，絲絲入扣。且
真善美可分立說，亦可合一論，合一論即最高之境界，亦為即
真即善即美之境界，此「合目的性」乃契合真善美合一；其
「必然性」即通於佛家之「如」「一切皆如」，真如、如來藏，
亦通於實相。

 Kant所言之感性直覺之形式（時間、空間）、理性認識之十二
範疇或概念在Kant所名為決定，在佛教是執相、遍計所執、
（不相應法），生、滅、常、斷、一、異來去皆靠時間、空間、
範疇來決定，這是「識」不是「般若」（智）。「不生、不滅、
不常、不斷、不一、不異」是般若觀照下的緣起。實相即是如
相，如般若經所言「實相一相，所謂無相，即是如相。」（牟
宗三， 2019）。



 涅槃乃常樂我淨之意境，亦為真如自性之淨土。牟宗三認
為Kant對美之普遍性的觀點即可會通於「如」，或「真
如」、「一切皆如」、「空如」、「佛性」，亦為積
極意義之「物自身」。

 圓明涅槃乃圓滿平常之意境，因無住而有超然與美感距離，
達純美之感受，另方面則具有Kant美學中無目的之「合目
的性」，此乃真善美合一之最高圓滿境界，牟宗三認為此
通於圓善，含有安適愉悅，如禪之平常心。他指出中國哲
學在合一講這方面境界非常高，真善美合一就是即真即善
即美。反觀西方哲學，如依Kant ，美是結合真、善兩界，
並非即真即善即美；他只講美的地位、作用可溝通兩界，
成一整體的系統，他還是分別講。牟宗三指出禪宗的境界
就是即真即善即美；理學家言道德發展，到王龍溪四無句
就是即真即善即美。莊子所言「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
容。（莊子天下篇）」不是孤立的美學，而是即真即善
即美之境界；逍遙自在皆為此境界（牟宗三， 2019a）。
當達即其即善即美合一的境界變成了物自身的真
（2019b）。



 （四）相應真如、自性三寶

 1. 相應真如

 所行皆與真如本心相應，依自性般若智慧而行，「內外不住。
去來自由。去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
別。 」 （般若品第二）

 清淨心在妄心中可見，因覺性常在，自他各不相妨礙惱亂，行
正即在道中。「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淨心在妄中。但正
無三障。世人若修道。一切盡不妨。常自見己過。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各不相妨惱。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波波度
一生。到頭還自懊。欲得見真道。行正即是道。」（般若品第
二）

 根本智與後得智之智慧，善巧方便度化眾生，覺性在世俗中顯
現與起用，真理在事相上見「若見他人非。自非卻是左。他非
我不非。我非自有過。但自卻非心。打除煩惱破。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腳臥。欲擬化他人。自須有方便。勿令彼有疑。即是自
性現。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
（般若品第二）



 稱性起用，建立萬法，而所行不離清淨自性「內心謙下是

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

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疑問品第三）

 最高真理乃在日常生活之待人處事中顯現，亦即落實心平、

行直，孝、義、讓、忍，克盡責任義務，圓滿自身之德行。

「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

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眾惡無喧。」（疑問品第三）



 2. 自性三寶（覺、正、淨）

 慧能對「佛法僧」三寶賦予新定義，直接掌握「佛法僧」之本
質且將之內化於心，同化於自性，使自心本性不著外相，能自
力回復覺、正、淨，歸依於自心三寶，而發揮度化自他之功能。
如慧能所言：「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歸依覺，二
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眾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為
師。」「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
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二足尊。
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
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
著。名眾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懺悔品第六）

 若具如前述不二法門之智慧，與相應真如之意境，則能時時體
用不二，且依自性發揮般若智慧，而付諸度化自他之正行，用
不離體，動靜皆安處在覺、正、淨境界。如此方能發揮具精神
性與藝術創造之藝術教育。



 （五）萬法心生，自性自度

 1. 萬法心生
 由如前述之「自性起用」，在善巧方便之施展上，秉持「即心
即佛」之精神，由實相般若生起起方便般若，發揮本心之原有
之清明智慧，而自由自在地進行創造。

 「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汝等
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
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付囑品第十）

 心生則一切法生，一方面指起心動念之念、思、作意，能呈現
心（主體）的對境（客體）之人事物，或一切理、事；另方面
亦指自心本性能發顯智慧功能，運用創造性思考以解決問題，
或在藝術表現中進行品質思考與品質的問題解決。此亦顯示
「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萬法」。

 如陳傳席（2014）所述之清八大山人之大寫意中鳥、魚、石往
往不合情理，也不合真如，全是他的心生。《六祖壇經》言：
「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
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付囑品第十）。



 2. 自性自度

 慧能所言之四宏願，強調自性自度，以自性般若度化自心
眾生之重要性，此種自度乃既是務實的而且是根本要圖，
惟自度方有能力度人。此即如六祖所言：「自心眾生無邊誓
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
佛道誓願成。」「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痴
眾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眾生。各
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
者。名為真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卻虛妄思
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
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離迷離覺。
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
是願力法。」（懺悔品第六）



 最高之生命境界在於明心見性，常存平等正直心態行為處事，
自然達到自性淨土（自性佛土），自性為自心境界之主宰，
自我精神性之提昇在於心態之調整，而與外在環境或形式
（在家、在寺）無關。如慧能所言：「念念見性。常行平直。
到如彈指。便睹彌陀。」「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
喜捨名為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若欲修行。
在家亦得。不由在寺。」「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
（疑問品第三）

 關於前述存在心靈之境界：美感境界，玆以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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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存在心靈之境界：美感境界



參、結語
 根據前述探討，本文之發現可歸納為以下三方面：其一、
審美精神性之生命存在主體：藝術主體性方面，包括：
（一）自性本具，觀心頓見；（二）本無一物，離見頓悟；
（三）自性般若，含具萬法；以及（四）三無本心，不取
不捨等範疇。其二、生命存在之智慧：藝術智慧方面包括：
（一）菩提般若，智慧觀照；（二）不二法門，究極圓滿；
（三）轉識成智，定慧等持；以及（四）辯證超越，善巧
方便等範疇。其三、存在心靈之境界：美感境界方面包括：
（一）般若三昧，無念境界；（二）一行三昧，一相三昧；
（三）圓明涅槃、無相實相；（四）相應真如、自性三寶；
以及（五）萬法心生，自性自度等範疇。



 在藝術創作與精神性全人藝術教育中，禪學與禪修之概念
已廣受重視，然而《六祖壇經》關於之藝術主體、藝術智
慧與美感境界，因其具高度之精神性，函有深刻之生命學
問，人生哲理與意識境界，仍有待吾人以此略論為基礎，
而持續深入地探討、闡釋與應用。



 註1 ：關於《六祖壇經》之版本，根據淨空（2011），曹溪原本的章
目次第，與正統本幾乎完全相同。正統本分全經為九章，曹溪本多一
章「付囑流通第十」。十章略介如次：

 『悟法傳衣第一』，流通本將此章前半改作「行由品第一」，後半改
作「般若品第二」。

 『釋功德淨土第二』，流通本改作「疑問品第三」
 『定慧一體第三』，流通本改作「定慧品第四」。
 『教授坐禪第四』，流通本改作「坐禪品第五」。
 『傳香懺悔第五』，流通本改作「懺悔品第六」。
 『參請機緣第六』，流通本改作「機緣品第七」。
 『南頓北漸第七』，流通本改作「頓漸品第八」。
 『唐朝徵詔第八』，流通本改作「宣詔品第九」，也有改作「護法品
第九」。

 『法門對示第九』、『付囑流通第十』，流通本將此兩章合併，改為
「付囑品第十」。

 本文主要以流通本為主，引用之品名亦依流通品，然亦參考曹溪本。



 註2：例如胡適（1929/1976， 1930/1976，1934/1976，1969/1976e，
1969/1976f）、彭楚珩（1976）、錢穆（1945/1976a，1976b，1976c，
1976d）、李嘉言（1976）、乃光（1976）、大圓（1976）、王禮卿
（1976）、（1969/1976a，1976b，1976c）、澹思（1976）、蔡念生
（1976）、華嚴關主（1976）、陳寅恪（1976）、羅香林（1976）、
蕭春溥（1976）、羅時憲（1976）、高永霄（1968/1976）、許兆理
（1976）等文所述。



 註3：「性起」系統乃華嚴宗承廣義唯識學中真常心系而
建立的，其探討與建立方式為分解的；「性具」系統乃天
台宗承般若實相學，且通過「如來藏恆沙佛法佛性」觀念，
依法華經開權顯實、發跡顯本，而建立的，其探討與建立
方式為詭譎的（平正的）。因建立方式不同故其對性起性
具之「性」解釋亦異，性起之性指如來藏自性清淨心說，
所謂「偏指清淨真如」、「唯真心」；性具之性即就「一
念無明法性心」說，通過詭譎方式，念具即智具，無明具
即是法性具，念具可謂是緣起，智具不可說緣起，以智非
生滅法故，非緣起法故。無明具可以說緣起，以無明即一
念心故。法性具不可以說緣起，以法性是空如理，或中道
實相理，非心法故，無所謂起不起故，故只言「性具」，
不言性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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